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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04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连重工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50 

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下属全

资子公司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套公司”）

于 2016年 7月 15日收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（2016）冀民

初 45号《受理案件通知书》，成套公司作为原告起诉河北盛华化工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北盛华”）EPC 总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已获

受理。 

二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案有关当事人 

1.原告：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王斌 

住所：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 169号 

委托代理人：任广盛 

委托代理人单位：辽宁盛和律师事务所 

2.被告：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江政辉 

住所：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县大仓盖镇梅家营村 

3.第三人：中蓝建设工程局 

法定代表人：张栋 

住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7号 2号楼 1508室 

（二）诉讼原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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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 3月 26日，成套公司与河北盛华签订了《河北盛华化

工有限公司 20 万吨/年电石工程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》，合同约定

由成套公司承建总价为人民币 3.53 亿元的 20 万吨/年电石工程。

2011 年 6 月 3 日，成套公司与中蓝建设工程局（以下简称“中蓝

建设”）签订土建工程施工合同，将该项目所有土建工程及配套水

暖电安装工程应河北盛华要求分包给中蓝建设。总承包合同签订

后，成套公司按照约定履行合同，进行土建工程施工并采购制造合

同设备。此间，河北盛华拖延向成套公司支付相应款项，并于 2012

年 8月 2日向成套公司下达了一份关于暂停一个月施工的《指令》

函件，要求于 8月 8日前全面停工。此后，成套公司多次就复工日

期及合同款项联系被告，河北盛华一直未要求复工且不支付合同

款，给成套公司造成损失。2013年 12月，为避免扩大损失，经河

北盛华同意，成套公司将部分设备拆除运回，力争实现二次利用以

减少损失。2014年 3月 31 日，河北盛华以其总公司需了解该项目

投资情况为由要求成套公司对已完成的工程报送结算材料，随后成

套公司提供了《结算书》及相应结算文件，其中土建部分结算报告

由中蓝建设编制，中蓝建设应对土建部分报告的真实性、关联性和

合法性负责。2014年 9月 11日，中蓝建设按照河北盛华的要求重

新报送土建部分结算文件。此后河北盛华一直以第三方审计未完成

为由拖延结算。 

鉴于河北盛华单方要求中途停工至今，其未按合同约定付款的

违约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,成套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向河北盛

华寄出了解除合同通知，河北盛华于 2016年 6月 18日签收了该通

知，双方依法解除了双方签订的案涉合同。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，

成套公司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索相关损失。 

（三）诉前财产保全及进展情况 

成套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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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财产保全申请书》，请求依法查封被告的银行账号,冻结其账户的

存款人民币 1.82亿元或查封其它等值财产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

财产保全工作尚未完成。 

（四）诉讼请求 

1.请求确认成套公司、河北盛华于 2011年 3月 26日签订的《河

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 20万吨/年电石工程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》已

经解除； 

2.请求判令河北盛华支付土建工程款人民币 63,000,000.00

元,并自 2012 年 8 月 8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,按照中国人民银行

同期贷款利率的 1.3 倍向成套公司支付利息损失，暂计至 2016 年

6月 20日的利息损失为人民币 18,761,607.12元； 

3.请求判令河北盛华支付设计费、设备购置价款及安装服务费

损失为人民币 48,319,180.00元；  

4.请求判令河北盛华向成套公司支付因河北盛华未按合同约

定履行设备相关付款义务所造成的逾期付款损失，自达到合同付款

条件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,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

1.3 倍向成套公司支付利息损失，暂计至 2016年 6月 20日的利息

损失为人民币 50,475,878.09元； 

5.请求确认在案涉工程折价、拍卖、变卖过程中成套公司享有

优先受偿权； 

6.本案诉讼费由河北盛华承担。 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

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四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，暂时无法预计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

或后期利润的影响。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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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.民事起诉状； 

2.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； 

3.财产保全申请书。 

特此公告  

 

 

 

   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2016年 7月 19日 




